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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申报2015年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通知
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今年将组织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2015年度研究课题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课题类别、课题资助
   研究课题设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 重点课题给予每项3000元经费支持；一般课题自筹经费。重大课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招标确定。
    二、课题申报
  （一）2015年度研究课题，凡我省教育工作者、教育科研工作者和热心于教育科研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均可申报。
  （二）每个单位原则上申报课题不多于15项；其中重点资助课题择优按15%比例推荐。（注：该课题今后申报主要倾向于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基地申报）。    
   （三）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受理：
   1.申报人不是课题主持人或不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的；
   2.课题的申报人（负责人）为两人以上的；
   3.一个人同时申报两项或两项以上的；
   三、申报截止时间
    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受理申报课题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迟于申报截止日期（以邮戳为准）寄（送）出的《课题申报、评审表》不进入本次评审。
   四、申报程序
  （一）申报者可通过以下途径索取《课题申报、评审表》等材料 可在《山东省教育科研网》下载，网址www.sdgov.org.cn；
   （二）申报课题选题范围包括：教科综合、基教、职成教、信息技术、心理健康、中小学（幼教）教学业务类等研究领域，依据选题内容和规范要求制定课题研究方案，逐项认真填写《课题申报、评审表》等材料后，由本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并盖上单位公章。
  （三）初审单位在对《课题申报、评审表》作初步评审或筛选并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将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送我办，评审活页（附件3、一式三份）同时报送，并将《 申报省2015年课题分类汇总表》用Excel格式填写后，发邮件至sd_gov@126.com邮箱。
  （四）申报课题应先经所在单位教务处等有关部门同意，统一申报。不接受个人申报。
  （五）未按以上要求报送的《课题申报、评审表》均为无效，不参加评审。
  （六）以上附件均可在网站www.sdgov.org.cn下载。
    希各院校有关部门认真做好课题指导和初审推荐工作。2015年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申报组织工作由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实施。申报受理期间，如需了解、咨询有关情况，请与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研究院联系（邮编：250001，地址：济南市经十路20637号，联系电话：0531-82076556）。
   (七) 课题申报不收取申报评审费。
附件：1、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申报、评审书；
  2、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活页评审表；
  3、申报课题分类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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